
德财购罚决[2021]22号
 德兴市财政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当事人：德兴市自然资源局
一、违法事实

经查德兴市自然资源局在2019年因市政府土地出让工作需要，其中土地出让评估57宗费用368033元和土地出让测绘90宗费用321198元应当采用政府采购方式招标，但未依照政府采购法和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规定的方式实施采购。
项目名称：
自然资源局2019年部分土地出让评估和土地出让测绘项目;       
存在问题：

未依照政府采购法和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规定的方式实施采购。

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六条政府采购采用以下方式：（一）公开招标；（二）邀请招标；（三）竞争性谈判；（四）单一来源采购；（五）询价；（六）国务院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认定的其他采购方式。公开招标应作为政府采购的主要采购方式。
二、处罚决定和处罚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六十六条、第六十七条、第六十八条第一项未依照政府采购法和本条例规定的方式实施采购的规定，依据《江西省财政厅关于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执行标准的通知》情节较轻，未造成不良后果，责令限期改正，给于警告，处三仟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我局作出如下处理决定：

给予德兴市自然资源局警告，罚款人民币壹万元整。罚款由受处罚当事人自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到以下银行缴纳罚款,当事人逾期不缴纳罚款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开户名称：德兴市财政局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德兴支行

账    号：1512220009026417573-10080155
四、权利告知

当事人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收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本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德兴市财政局

                                             2021年1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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